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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姬文風）教協最近接二
連三被揭發昔日的行徑涉嫌違規違法，不排除是
馮偉華等人匆忙解散教協的真正原因。香港文匯
報日前報道，教協去年先後兩次借出場地宣傳所
謂「35+初選」，或因協助犯罪而觸犯香港國安
法。教協在修例風波期間設立的「教協訴訟及緊
急援助基金」，亦懷疑違反《職工會條例》有關
規定。有法律界人士近日在回應事件時指出，不
排除有人借「解散」為名銷毀證據，促請有關當
局盡快採取行動，以免有人「毀屍滅跡」，逍遙
法外。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梳理資料後發現，教協
於去年6月及7月先後兩度提供場地給涉嫌違法
的「初選」人等舉行記者招待會，交代包括「投
票程序」在內的多項細節，以向公眾推銷所謂
「初選方案」。有法律界人士指出，若證實有團
體以提供場地形式，促使違反香港國安法的事情
發生，有可能因協助犯罪而違反香港國安法，其
管理層或須負上刑責。
連日有團體亦到勞工處及稅務局舉報教協作
為工會，多次參與、煽動及協助違法集會及遊行
活動，令該工會目的偏離保障行業專業及福祉的
合法範圍，極可能觸犯《職工會條例》。教協的
教育發展基金有限公司及香港專業教育發展有限
公司，更涉嫌提供便利及財務安排予「支聯會」

及「民陣」等非教育組織，明顯是參與政治、涉
嫌意圖推翻政府、為攬炒派政黨拉票，可能構成
違反《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及信託團體的稅務
指南》規定。

一哥：不排除調查教協
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日前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

出，不排除調查教協有否違法行為，並強調任何
一個組織，假如涉及違反國家安全或刑事行為，
一定會追究到底，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教育局
局長楊潤雄日前亦強調，任何團體及組織都不應
該觸碰國安法的紅線，至於教協有否違反香港國

安法及其他法例，會交由執法部門跟進。
馮偉華在前日的記者會上宣布解散決定時，口

口聲聲以「保密」為由，宣稱會在停止營運時將
會員資料全部銷毀，令各界質疑「解散」背後是
否存在「其他動機」。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
馬恩國大律師近日在回應傳媒查詢時，質疑所謂
「解散」實為逃避刑責，企圖在保安局深入調查
前，銷毀相關證據，如會議記錄、資料單據等。
法學教授傅健慈亦指，教協有機會於銷毀會

員資料時，一併將反中亂港組織及境外勢力之間
的聯繫記錄銷毀，促請執法部門馬上果斷執法，
防止有人銷毀犯罪證據。

疑借「解散」毀罪證 各界促徹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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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偉華前日在記者會上親口招認，「解散教
協」是突然的決定，且在決定過後才「盡

快召開特別會員大會」，等同承認馮偉華在內的
31名理事「先斬後奏」，擅自決定了這個擁有
9.5萬名會員的工會之命運，並無按照會章規
定，先徵得至少6.3萬名會員投票同意始開始解
散程序。同日，馮偉華又宣稱「希望為員工設立
額外特惠金」，並無按照會章訂明，按會員代表
大會之決定處理餘款。

修改會章有明文規定
面對外間的質疑，急於散水的理事會昨日再
傳出新招，有人疑自知難以達到「6.3萬名會員
投票同意」的解散門檻，竟提出要「修改會章相
關條文，處理投票人數的問題」，惟此舉按理
亦須通過會員大會投票等相關程序方可修改
會章。
根據教協在2021年5月7日職工會登
記局立案的章程，第十九條確認「周
年會員代表大會或特別會員代表大會
有權訂立、變更、修正及廢止本章
程」，惟第六條亦訂明「周年會員代
表大會及特別會員代表大會以有合格
會員代表人數四分之一或八十人以上
出席為法定人數」、「除更改會名、

本會與其他職工會合併或聯合或解散事項須依照
職工會條例及章程規定外，若經出席合格會員代
表過半數通過，即屬有效。」簡言之，會章對修
例事宜有清晰的明文規定，絕非個別人等「說了
就算」。
「教協上星期還說要成立所謂『中國歷史文

化工作組』，前日就突然話要解散，這般舉動明
顯看出有人急於想要將教協脫手。」教聯會副主
席鄧飛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馮偉華
前日於記者會上多次宣稱「承受巨大壓力」，不

排除有人希望盡快擺脫這些「壓力」，才會突然
變卦，不惜一切都想解散教協。
被問到馮偉華的「壓力」，會否與近日接連

傳出教協昔日的行徑涉嫌違法有關（見另稿），
「這是合理懷疑，因為除此之外，都實在想不出
還有其他的可能性，會令他們不惜『斬而不
奏』，都要急就章地想要將教協解散。」

應留意資金去向
他強調，根據教協會章的明文規定，馮偉華
在內等理事最多只能「動議」解散，而非自作主
張於前日舉行記者會，發放新聞稿大字標題宣稱
「決定解散」，「連自己都不按本子做事，毫
無工作誠信，對整個教育界以至社會都是
負面榜樣。」
鄧飛強調，即使最終教協解散，教
協會員和社會人士仍需密切留意其
資金去向，「真正需要關注的是
其變賣資產後的現金去向，馮偉
華在記者會上宣稱為200名員
工設立所謂『額外特惠金』，
這並不合常理」，強調教協實
有必要就解散及資金去向等事
宜，更清晰地向會員交代清
楚，負上基本責任。●● 教協診所昨日出現人龍教協診所昨日出現人龍。。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教協會長馮偉華前日突然宣告「解散教協」，更自作主張安排剩餘資產的用途。香

港文匯報昨日率先報道，教協會章訂明「必須有全體合格會員三分之二或以上以秘密

投票表示同意方得解散」、「餘款由合格會員均分或依照會員代表大會之決定處理之」，揭破馮偉華及教協理事會兩項舉動均違

反教協會章。面對以上質疑，教協理事會等人昨日又擬出新招，試圖以「降低解散投票門檻」的搬龍門方式解散教協。有教育界

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相信，馮偉華等人如今不惜一切的舉動，或與其日前記者會上宣稱所謂「承受巨大壓力」有

關，而「壓力」來源不排除與近日接連爆出的教協涉嫌違法的風波有關。 ●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為避責任搬龍門

教協會長
馮偉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教協
日前聲稱將會解散，惟社會各界質疑該
會並沒有按章程辦事。香港文匯報昨日
向教協核心人物及教協查詢其解散決定
是否徵求過會員的意見，及數以億元計
的資產去向如何等，惟至截稿前仍未獲
回覆。有政界及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指，教協解散的決定明
顯是高層自把自為，兒戲且不符合會章
程序，呼籲教協不要再「潛水」，盡快
面對公眾交代詳情。
教協章程訂明「必須有全體合格會員

三分之二或以上以秘密投票表示同意方
得解散」，然而教協有9.5萬名會員，教
協理事會日前獨裁獨斷稱要解散，令外
界質疑做法不符章程。同時，章程列明
該會的餘款「由合格會員均分之或依照
會員代表大會之決定處理之」，惟教協
理事會前日在記者會上聲稱，會將餘款
設立額外特惠金以「善待」200名教協員
工云云。
教協的做法引起各界質疑，香港文匯

報昨日分別致電教協會長馮偉華、副會
長（內務）莊耀洸、副會長葉建源及總
幹事沈偉男，查詢教協決定違反章程的
問題，並詢問有關人等為何不選擇理事
會下台而要解散教協，但四人一致「潛
水」，未有接聽電話。記者再致電教協
傳訊部，至截稿前仍未獲回覆。
執業律師陳子遷表示，教協的決定絕

對是自把自為，更顯得十分奇怪。他質
疑，教協在一個星期內就作出解散的決
定，且沒有經過全體合格會員三分之二
或以上以秘密投票表示同意，讓人感覺
十分兒戲，亦不符合會章訂明的程序，
令人懷疑教協是害怕被調查所以才有此
一步。

指理事會無權自行處理餘產
他續說，教協的資金很多是來自會

員，理事會無權自行決定如何處理這些
資產，可見現在是教協高層騎劫整個教
協，將其變成政治俱樂部，喪失其專業
工會的地位。他呼籲教協不要再「潛
水」，盡快面對公眾，依法解釋其解散
的程序、理據和資產處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教協

核心人物決定解散，卻沒有按照相關章
程，加上教協有數億元資產和「援助基
金」，令人關注解散後的資金去向、會
否有人挾帶私逃，又提醒教協「醜婦終
須見家翁」，不要以為迴避能免去法律
責任。
她強調，即使教協解散仍無法洗脫其

涉嫌違法的問題，更不能勾銷其過往煽
暴搗亂、禍害香港的罪責。若有證據證
明教協違法，執法部門就必須執法，並
將涉事者繩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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